
學生抵免學分系統操作手冊
抵免系統網址：http://sys.ndhu.edu.tw/AA/REG/OffsetPoint/student/login.aspx

聯絡電話：

各系辦公室：本校分機表 (專業課程抵免問題)

通識教育中心：03-8632602、2603、2605、2607(通識課程抵免問題)

本校課規查詢系統

教務處註冊組03-8632113~2117(系統操作問題)

http://sys.ndhu.edu.tw/AA/REG/OffsetPoint/student/login.aspx
http://www.ga.ndhu.edu.tw/ezfiles/8/1008/img/2388/phone-ZF.pdf
http://sys.ndhu.edu.tw/aa/class/RuleSearch/rulebasic.aspx


學生抵免學分系統流程圖

以E-MAIL帳號密碼登
入 新增擬申請抵免科目

• 欲抵免之科目
• 所建之科目名稱需與
原校成績單上一樣

申請抵免

• 分系所專業抵免及通
識課程抵免

• 加入申請單

檢視申請或列印

• 確認抵免資料無誤後
列印抵免申請表

送交審查

• 抵免申請表連同成績
單正本送至審查單位

• 通識科目送通識中心
審查

• 系所專業科目送交系
辦公室

(親送或郵寄皆可)

抵免原則
1. 成績及格。
2. 學分數相同或多於本校科目，學分數不足者不可抵免。
3. 科目名稱相同或相似。
4. 科目名稱與本校課程不同但授課內容相似。
5. 學士班學生，五專前三年課程不可抵免。



登入系統
以e-mail帳號及密碼
登入



1.
2.

3.
建立科目
• 新增擬申請抵免科目
• 科目名稱、成績、學

分數請與原學校成績
單相同。

• 若輸入錯誤可按修改
抵免科目修正



申請抵免
分為系所專業抵免及通識
課程抵免兩部分
• 選取左邊(原校科目)右
邊(本校科目)並加入申
請單

• 查詢本校科目時請注意
課規年，學號4105請
選105、4106請選106

查詢本校科目



合抵
兩門科目合抵本校同一門科
目：
例如國文(上)2學分、國文
(下)2學分，可合抵本校中文
能力與涵養3學分。

步驟：
1. 左邊選取國文(上)、右邊

選取中文能力與涵養，
按下方加入申請單。

2. 選取國文(下)，其餘重複
步驟1.



檢視申請或列印

• 預覽申請單，若需修改
可按右方選”取修改鈕”
修正。

• 確認無誤後列印申請單
即鎖住單號，不可再修
正，若需修正請聯繫各
系承辦人協助取消上傳
單號)。

• 申請單分專業抵免及通
識抵免，請分別與正本
成績單交至系辦及通識
中心，若系所或通識要
求原校課綱，請一併交
付。(親送或郵寄皆可)



改抵
更改原已核定之科目。



改抵
1. 選擇改抵之申請

單。
2. 列印改抵申請表

後連同成績單正
本交至所屬系所
或通識中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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